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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中的利益平衡与和谐双赢
知识产权案件调解的若干心得

■郑国栋

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解决办法， 是中国民事审
判的“ 传家宝”，被誉为“ 东方经验”。它既与崇尚和解、倡导“ 以和
为贵”的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又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
代大背景相契合。通过诉讼调解实现案结事了，达到法律效果与
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广大法官普遍追求的最高审判境界。在知识

产权审判领域，诉讼调解更是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它是平衡权利
人、被控侵权人和社会公众利益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和社会和谐建设的重要途径。

以下从我调解几个知识产权案件时的想法与做法出发，向
大家介绍关于调解的一些心得体会。

调解要旨一：
以利益与风险评估为引导，合理

设定双方的权利界限，化诉讼争端为
双赢

这是一个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原告温州市某服饰有限公司是温州知名
内衣生产企业，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一定知名
度，几年来一直将公司字号（4个中文字）作
为其企业品牌的核心进行运作，但因为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的不足，只拥有公司字号的拼
音作为注册商标。被告梁某经营的东阳市开
发区某制衣厂拥有比原告的字号仅少一字
的文字注册商标，且企业也有一定规模。双
方都对品牌进行了大量投入，都请了明星当
形象代言人等。原告以被告使用的中文注
册商标构成对原告的不正当竞争以及使用
的相应拼音标识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等
为由在温州中级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
停止侵权及赔偿损失200万元。此外，原告
于起诉前已经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起要求
撤销被告注册商标的争议程序。

我发现案件并非简单的侵权诉讼，应
当说造成这一局面是有历史原因的。虽然
被告当初在申请注册商标时有搭便车的嫌
疑，但是属于典型的擦边球性质。在被告申
请注册商标的时间点，原告企业固然已经
使用其公司字号作为标识，但是其知名度
却介于知名与不知名之间，现在原告向商
标评审委员会要求撤销被告的注册商标，
其结果实属难料，从输赢概率上分析原告
还处于下风。同理，原告起诉被告使用注册
商标构成对原告的不正当竞争也应是相同
的状况。原告关于被告使用的拼音标识侵
犯了原告注册商标的诉求，同样存在较大
争议，双方都有风险，从输赢概率上分析则
是原告处于上风。另外，被告也已经在准
备，一旦原告终审败诉，被告就会起诉原告
使用其公司字号作为标识侵犯被告的注册
商标，并打算在全国范围申请工商部门查
处原告的专卖店与商品。所以，当时诉讼不
仅牵涉了双方的大量精力，而且对双方的
企业经营和品牌运作都造成了不良影响，
极有可能变成双败的结局。

所以，我就耐心细致地多次做双方的
调解工作，不仅从法理上，而且从企业的经
营方略上给双方分析利弊，首先使双方认
同了我对案件法理与风险预测的上述分
析；接着，对原告着重从诉讼的风险成本与
对方所瓜分的市场份额对己方的影响进行
利益评估，让原告心服口服地接受两害相
权取其轻的现实；对被告除进行风险利益
比分析外，还着重使其理解，原告对本企业
品牌的弱化使用乃至弃用，未必就有利于
被告扩大市场影响力，实际上还有可能恰
恰是不利的。后来，被告说：“法官，你这个
分析有道理，我也发现了这段时间以来，原
告的宣传力度减弱，他的生意差了，我的生
意也没有好起来，我同意调解。”

以双方如何和平共处为主要内容的调
解协议较为合理地设定了双方的权利界
限，签字后，双方高兴地拍照留念，握手言
和。该案成功调解以来，双方品牌的市场影
响力都有所扩大，取得了双赢的结果。

调解要旨之二：
巧用司法解释的规定，使双方各

取所需
原告某技术有限公司是世界知名的汽

车发动机控制单元制造企业，被告浙江某
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则刚刚进入该领
域，处于开发试制阶段。

原告派人向被告公证购买了15个型
号的汽车发动机控制单元各一块，并以被
告非法使用了原告的注册商标标识假冒原
告的产品为由起诉被告制造、销售了侵犯
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汽车发动机控制单
元产品，以及以被告非法复制了原告15个
型号产品主芯片的计算机软件为由起诉被
告侵犯了原告的15个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被告则辩称其系向其他公司购买原告制
造、销售的产品用于开发、测试，开发测试
完毕后将之售给原告所派的人员，故不构
成侵权。

两案庭审后，合议庭发现15块产品都
属于假冒商品，商标侵权基本可以认定成
立。

两案中最主要最复杂的争议在于，被
告或者被告上家是否系利用了原告售出的
产品中的正版芯片。关于这个问题，双方已
经进行了大量的举证，在庭审中也已经进
行了长达一天的软件读码与对比，但是事
实仍然尚未查清，都需要进一步补强证据，
还可能涉及复杂的技术鉴定。双方需要付
出大量的人力物力与高昂的诉讼成本，最
后的结果还很难预料。

故原告有意对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纠纷一案以调解结案，开出的调解条件也
不高，只要被告承认销售了侵犯原告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的汽车发动机控制单元并承
诺今后不侵权以及作象征性赔偿。但对于
商标侵权案件，原告虽然也不是很计较赔
偿数额，却为了宣传之需要要求必须以判
决结案。而被告虽然表示其可以承诺今后
不侵犯原告的商标权与软件著作权，但其
担心判决的赔偿金额会比较高，所以提出
要两案一起调解，确定一个总的赔偿数额。

至此，我马上想到，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法院可以在作出侵
权判决的同时，根据当事人就赔偿数额达
成的协议对赔偿金额作出判决。这样，双方
不同的利益诉求其实很容易都能得到满
足。所以，我就主持双方对侵犯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纠纷一案达成调解协议；对侵犯商
标权纠纷一案达成如果被告侵权成立应支
付的赔偿数额的协议，并据此作出了判决。
判决作出后，双方都没有提起上诉，被告主
动履行了调解书与判决书确定的赔偿金
额，原被告都对两案的最终结果表示满意，
调和判均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调解要旨之三：
通过法官的侵权判定能力取得当

事人的理性认同，以调解形式合理界
定专利侵权案件中原被告双方的权利
边界或义务边界

这一部分要说两组案例，第一组是系
列案，包括原告章某诉被告瑞安市某玩具
有限公司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三案与
原告章某某诉被告凌某侵犯外观设计专利
权纠纷三案。更细分的调解要旨是通过为
当事人构思产品修改草案并主持当事人协
商确定不侵权的产品修改方案来达成专利
侵权案件的调解。这6个案件的主审人
是温州中院民三庭白海玲法官，
我是案件审判长，这6
个案件的调解

是我们两人分工合作完成的。
本组案例的两个原告是利益关联人，

两个被告也是利益关联人。两原告申请了
大量各种外观的游乐场装饰模块的外观设
计专利，其经营的企业制造这种游乐场装
饰模块并销售给全国各地的游乐场。两被
告聘请了原来在原告处的技术人员，也开
始从事这一行业，但被告的经营模式是制
造游乐场装饰模块的铸造模具并销售给玩
具公司，玩具公司铸造游乐场装饰模块销
售给游乐场。两原告起诉两被告制造、销售
的6个铸造模具所对应的游乐场装饰模块
产品分别与原告相关的外观设计专利构成
相似，侵犯了原告6个游乐场装饰模块的
外观设计专利。

案件调解过程中，主审人向我反映原
告对侵权赔偿金额不是特别在意，但是要
求调解的前提是被告必须全部停止侵权，
并且不能再制造、销售相同主题的游乐场
装饰模块（或其铸造模具）。被告在权衡风
险与利弊后，也同意调解，但是被告提出，
这些模具产品是其企业最主要的产品，其
不可能不从事类似产品的生产、经营，最多
只能同意不再制造、销售与被诉的6个现
有模具完全相同的模具，在作出进一步修
改后，其仍然要制造、销售相同主题的游乐
场装饰模块的铸造模具，并且这批涉案模
具也要在作出进一步修改后交货。

我们很快有了调解思路：这6个案件，
双方的争议在于修改的程度；原告对于被
告不能再制造、销售相同主题的游乐场装
饰模块（或其铸造模具）的要求，看似已经
不能以修改来满足，但是，只要我们向当事
人释明有关的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做
法，加以适当的引导，并能让当事人信服我
们的侵权判定能力，在此基础上获得当事
人的理性认同，并在调解过程中充分发挥
我们的侵权判定能力，为当事人构思出相
对合理的不侵权的修改草案，并主持当事
人充分进行修改方案的讨价还价，是能够
在维护双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协
议的。调解协议一旦达成，即彻底避免了今
后双方在相关产品侵权与否上的争议，消
灭了今后可能发生的新诉讼。

后来我们就按照这种思路进行调解，
成功使原被告对涉案模具的修改方案及其
他调解条款达成一致。

第二组案例是一个侵犯实用新型专利
权纠纷案件，更细分的调解要旨是通过界
定侵权与不侵权的产品结构来明确被告可
以制造的产品范围，以此达成发明、实用新
型专利侵权案件的调解。

原告浙江某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国内电器领域知名的大企业，其派人向被
告浙江某电气有限公司购买了一件防爆电
器，并起诉被告制造、销售的该产品侵犯其
拥有的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合议庭在庭审
后发现，被告的被控侵权产品除一个挡板
外，具备了原告专利独立权利要求中所
记载的其他所有必要技术特征，但
根据全面覆盖原则，被告并
不构成侵权。在合议庭
向原告释明判决
的风险，动
员原

告撤诉时，原告却不愿意撤诉。被告方对于
本案的态度，则是一方面坚决否认其构成
侵权，另一方面也不想陷入判决后走二审
程序的诉累之中。

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后，我想到，本案中
如果能够使当事人接受合议庭关于侵权判
定的认识，获得当事人的理性认同，是能够
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变通方案来达成调解
的。经过努力，案件最后成功地达成了调解
方案：被告在调解协议中承诺今后不得侵
犯原告的上述专利权；同时，在调解笔录中
由原告确认被告不带挡板的本案被控侵权
产品不侵犯原告的专利权，被告今后可以
继续制造、销售，以及由被告确认其本案被
控侵权产品上不得再安装挡板。这个调解
方案既合理地界定了原告专利权的保护范
围，维护了双方的合法权益，还避免了双方
的诉累和今后可能产生的纷争，达到了法
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良好统一。

调解要旨之四：
敏锐捕捉当事人的特点、需求以

及优劣势所在，尽一切可能寻找最佳
的调解切入点

这是一个侵犯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
案。原告潘某拥有一种轻型三轮车门锁的
实用新型专利，起诉被告瑞安市某车辆部
件有限公司制造、销售的产品侵犯其该项
专利权。该案的侵权判定问题不大，应当已
经构成侵权，无论是判决还是调解、和解的
难度都不是很大。但我在保全、调解等审理
过程中敏锐地发现，该案有一个很特殊的
情形存在：原被告双方的优劣势恰好对接，
并且都对对方的优势有需求；原告有专利
技术和较好的销售渠道，被告则有较强的
加工生产能力。正是这一发现，使我意识到
有一个绝佳的切入点———让双方优势互
补、各取所需，可以让该案的调解（或和解）
达到双赢结果。最后，我主持双方达成和
解，原被告在和解协议中还约定双方就专
利产品的部分零部件达成加工合作关系。
和解使本是冤家的两家企业当事人达成合
作协议，从根本上解决双方的冲突，实现企
业经济循环发展，社会反
响良好。

（ 作者系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民三庭法官， 全省
法院十佳调解能手、 全国
优秀法官）


